特殊物品审批流程

第一步 网上申报

企业在特殊物品电子监管系统 （网址：http://wj.eciq.cn）填写并提交申请单，网上申报具体流程及相关要求请参见“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申请告知书”（网址：http://www.shciq.gov.cn
/jsp/20090123.jsp）中附件4.《特殊物品电子申报系统填写规范》。

第二步 递交纸质材料

网上提交成功后，请将相关资料快递到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1208号1718室监督科特殊物品审批或递交到224室。递交材料内容包括：

1.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申请表》：此表在特殊物品电子监管系统申报结束后可打印，企业加盖公章。

2.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申请表（附件）》
企业在网上申请时，附表如为录入方式，则在附表1《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申请表》上自动生成，无需单独递交；
企业在网上申请时，附表如为上传方式，则需要递交上传的《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审批单（附表）》，企业加盖公章。

3.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附表）》
请客户自行下载保存附件6《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附表）》，此表为附在《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后的附表，由检验检疫部门加盖公章，企业不可在此表上盖章，且不要更改附表格式。
4. 情况说明
正确描述入/出境产品情况，并加盖企业公章。对于情况说明具体要求详见附件5《关于出入境特殊物品行政许可的有关注意事项》。

5. 国家质检总局第83号令第十条规定提供的相关文件，原件和企业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具体要求详见83号令和附件5《关于出入境特殊物品行政许可的有关注意事项》。

第三步 审批出证

1. 审批流程时间：自企业递交正确有效材料日起开始网上受理，检验检疫局卫生监管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后，在5个工作日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准予许可的决定。企业可在特殊物品电子监管系统（网址：http://wj.eciq.cn）上查看审批流程状态，查看方法为：登陆后展开左上角“企业应用部分”，点击“申请单情况”，查看状态一栏。出证状态为：“已打印”或“不予受理决定书”。

2. 领取单证：企业在递交正确有效材料日起5个工作日后或“申请单情况”状态为“已打印”或“不予受理决定书”时，可到浦东民生路1208号224室由审批单上联系人凭身份证或其他人员凭企业委托书和身份证领取《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或“不予受理决定书”。
3. 出入境的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只能使用一次，有效期限为90天。
